
闽知函〔2021〕9号

福建省知识产权局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度

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申报及 2018 年度省

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复核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

局：

为鼓励和引导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，提高我省企业运用知

识产权制度的能力和水平，增强企业知识产权创造、运用、保护

和管理能力，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优

势企业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，根据《福建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管

理办法》（闽知管〔2017〕2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规定，

现就 2021年度福建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申报及 2018年度省知识

产权优势企业复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福建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申报

（（（（一一一一））））申报数量申报数量申报数量申报数量

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

监管局应严格按照《管理办法》的申报条件要求，重点推荐战略

性新兴产业中的龙头和骨干企业，各地推荐名额分配如下：福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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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和泉州市分别推荐 10家企业；漳州、莆田、三明、南平、

龙岩和宁德市分别推荐 6家企业；平潭综合实验区推荐 2家企业。

（（（（二二二二））））申报条件申报条件申报条件申报条件

申报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各级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或科技小巨人

领军企业。

2.具有明确的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以及健全的知识产权管理

体制、激励机制、培训机制；设立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的知识产

权管理机构，已申报知识产权专员 1人以上（需经登记），设立

知识产权工作专项经费；企业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的知识产权培

训率达到 80%以上，一般职工的知识产权培训率达到 60％以上。

3.申报年度前三年（指 2018年至 2020年，下同）共申请专

利 15件以上，其中发明专利 3件以上；同时获得授权专利 5件

以上，其中发明专利 1件以上。

4.近三个会计年度，每年研发投入占年销售额（主营业务收

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）的 3%以上。

5.符合我省产业发展方向，拥有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并

实现产业化，申报年度前三年保持盈利。

6.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和预警机制，能够较好保护自身知识产

权，申报年度前三年无被控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并经行政最终或司

法终审认定的行为。

（（（（三三三三））））申报程序申报程序申报程序申报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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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报企业登录“知创中国”平台（网址：

https://www.zczgip.com/）进行注册申报。已有闽政通法人账户的

可直接登录；未注册的企业需先通过“福建省社会用户实名认证

和授权平台”进行用户注册，注册时请选择福建省社会用户实名

认证和授权平台注册页面（法人用户注册）选项。

2.申报企业在线填写《福建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（复核）申

请书》，通过系统提交至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，生成受理号后打

印。应提交以下书面材料：

（1）《福建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（复核）申请书》；

（2）申报年度前三年授权专利清单及证书复印件、申请专

利清单及证明材料（未授权的，提供受理通知书）；

（3）企业知识产权制度复印件；

（4）前三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（包括会计报表、会

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）；

（5）前三年研发费用证明材料（年度审计报告中有研发费

用科目的，不需要提供；无研发费用科目的，需提供加盖财务公

章的研发费用明细表）；

（6）各级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小

巨人领军企业证书复印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。

3.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

场监管局应按照《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对申报企业材料进行初审把

关，同时登录“知创中国”平台网络提交审核意见，并于 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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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8月 10日前将推荐函、《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申报（复核）

基本情况》（见附件）、企业申报材料纸件一式一份，及推荐函

和汇总表纸质盖章扫描件电子文档报送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。逾

期不予受理。

二、福建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复核

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

监管局应重视复核工作，精心组织、深入指导、严格程序、确保

质量，并认真总结经验。

（（（（一一一一））））复核范围复核范围复核范围复核范围

本年度复核范围为 2018年度确认和复核通过的省知识产权

优势企业。

复核企业逾期未提交复核申请，视为主动退出优势企业工作

序列，优势企业称号自动取消，并且 2年内不得再次申报。

（（（（二二二二））））复核方式复核方式复核方式复核方式

在省知识产权局统一指导下，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

权局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负责本辖区内的省知识产权

优势企业的复核工作，省知识产权局将根据需要对部分企业进行

抽查。

（（（（三三三三））））复核内容复核内容复核内容复核内容

复核按《管理办法》第四条和第十一条的要求进行。

（（（（四四四四））））复核程序复核程序复核程序复核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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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：登录“知创中国”平台（网址：

https://www.zczgip.com/）进行复核申报。申报企业在线填写《福

建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（复核）申请书》，通过系统网络提交至

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

局，并向所在地设区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提交复核纸质

材料。

2.设区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

监管局：应组织复核小组，采取审阅材料、汇报答辩、实地考察

相结合的方式，对照《管理办法》第四条对相关企业进行复核，

并根据复核情况，撰写本辖区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复核工作总结

报告（包括本次企业复核情况、近 3年企业知识产权工作基本情

况、出台政策、创新举措、经费投入、取得成效等内容），同时

登录“知创中国”平台网络提交审核意见。

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（知识产权局）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

监管局应于 9月 30日前，将本辖区复核结果及复核工作总结报

告、《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（复核）申报基本情况》，及上述材

料纸质盖章扫描件电子文档报送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处。逾期不予

受理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1.省知识产权局委托“知创福建”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

承担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申报咨询和纸质材料受理工作。“知创



— 6 —

福建”福建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地址：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园

B区 11号楼 863基地一层。

2.联系方式

（1）政策咨询联系人：

檀元剑，电话：0591-87861231、15960199107，

E-mail:1410212324@qq.com；马菁，电话：0591-87580662。

（2）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管理服务系统技术支持联系人：

林龙，电话：0591-86295619；黄雄杰，电话：0591-87880013。

附件：《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（复核）申报基本情况》

福建省知识产权局

2021年 5月 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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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（复核）申报基本情况

推荐单位推荐单位推荐单位推荐单位：：：：

序号 企业名称

所在

县

（区）

企业

资质

前三年专利申

请

前三年专利授权

上年度

销售收

入（万

元）

近三年研发投入

比例（%）

近三年利润

（万元）

知识产

权机构

专职

人数

上年度知

识产权管

理经费

（万元）

管理

人员

培训

率%

职工培训

率%

专利

申请量

发明

申请量

专利

授权量

发明

授权量

2018 2019 2020 2018 2019 2020

（备注：企业资质指各级知识产权试点示范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）


